
 

 

 

 

 

李某甲诉某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集体经济组织无权以村民会议形式剥夺或变相剥夺村民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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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李某甲诉称，李某甲与某村村民李某乙于2000年结婚，2001年从该村分得

土地。2010年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但户口未迁出，一直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也未在其他地方分配土地。后因村内土地被占，自2011年至2014年，某

村委会一直向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但2014年村委会成员换届后，新任村主任

拒不为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经责任管区及镇政府协调，为原告发放了截至

2018年度的土地补偿款。现2019年度、2020年度土地补偿款，被告某村委会一

直未给原告发放，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2020年度土地补偿款共计7 700元。 

 

某村委会辩称，李某甲系该村空挂户口，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000年李某甲与李某乙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女孩，2010年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 

，夫妻婚姻关系解除，家庭户口关系改变，李某甲离婚后长期不在该村居住 

，大约2012年李某甲与他人再婚，并生有儿子，户口继续挂在该村。李某乙再

婚并把妻子户口落于该村，一个未迁出，一个新进入的户口问题，给全体村民

集体经济利益带来重大侵害，让蒙受利益损害的大部分村民提出抗议，并多次

要求村委会必须公平公正，保护村民的经济财产，不应被他人占有集体经济利

益。故经村委会慎重考虑，按照有关程序多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经多次会议

决定表决，李某甲在该村是悬挂户口，再婚后不及时迁出户口，不符合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再享受本村村民任何集体待遇。李某甲再婚后，已经有

了新的家庭和固定住所，并离婚多年，原则上应把户口迁出，李某甲出于个人 



 

 

 
 

目的，长期把户口悬挂在该村，享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造成了很多

群众矛盾。村委会主任与李某甲并无个人恩怨，他个人也无权力随意表态，按

村民自治委员会章程，关于村民反映的重大事项决策，村两委按程序必须提交

村民代表议事会来解决通过，2018年7月5日、2020年11月5日该村两次党员代表

大会一致表决，2019年后李某甲不再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任何待遇。因

此，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李某甲与某村村民李某乙结婚后，户口迁入某村 

，并于2001年从该村分得土地，成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0年李某甲与

李某乙离婚，后李某甲再婚改嫁。李某乙再婚后，李某甲的户口从李某乙家的

户口本上迁出，但仍然单独落户在某村。因该村的土地包括李某甲从该村分得

的土地被占用，被告某村委会每年向该村被占地的村民发放土地补偿款 

，2011年至2014年间向李某甲发放了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2014年年底被

告某村委会换届选举后，不再向李某甲发放土地补偿款，经镇政府和管区领导

协调某村委会未果，镇党委政府经研究决定从某村委会的占地补偿款中扣留应

当发放给李某甲的占地补偿款，由镇政府代为发放，并已按年度发放至2018年 

，但2019年度、2020年度的占地补偿款未向李某甲发放。某村委会已向该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2019年度土地补偿款3 850元、2020年度土地补偿款3 

850元，但未向原告李某甲发放2019年度、2020年度的土地补偿款。某村委会在 

2018年7月5日召开的党员及村民会议上曾通过一项决议，有24名代表签字表决

不同意李某甲继续在某村享受土地补偿款，2020年11月25日某村委会再次召开

村两委会议，5名参会人员通过决议决定原告李某甲自2019年之后不再享受该村

的土地补偿款。李某甲因未能分配到2019年度、2020年度的土地补偿款，诉至

法院。 

 

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7日作出（2020）鲁1626民初5279号民

事判决：某村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李某甲2019年度、2020年度土地

补偿款共计7700元。宣判后，某村委会提出上诉。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1年4月26日作出（2021）鲁16民终11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2000年李某甲因结婚将户口迁入某村并从某村分得土

地，取得了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后均各自再

婚，但李某甲户口始终在某村。而李某甲自其所分土地被占用后已经连续数年

分得土地补偿款，故即使李某甲离婚后因无居所并未在某村生活，也并不因此

而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2018年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

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

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

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及《妇女权益保障法 

》（2018年修正）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 

、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之规定 

，虽然村民会议决议是某村村民自治的表现，但其决议亦不可违反法律规定否

认李某甲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甲有权分得土地补偿款正确 

。综上所述，某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以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

形式限制或剥夺成员的合法权益，人为造成成员权的不平等。虽然村民会议决

议是村民自治的表现，但是村民会议决议无权剥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

格，也无权剥夺村民应当享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村民会议或者村

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

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否则，即使经过民主

程序议定、以村民会议的形式作出决议，亦因违反基本国策和法律规定而应为

无效决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5条第1款、第56条第1款、第72条 

、第7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21条、第22条 

 

 
 

一审：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第5279号民事判决 

（2020年10月28日） 

 

二审：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6民终1155号民事判决 

（2021年4月26日） 


